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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重要提示

1、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

划，投资者应当到 http://www.sse.com.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。

2、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，不存在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

3、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。

4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

5、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

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，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人民币0.27元

（含税）；截至2025年12月31日，公司总股本2,404,675,324.00股，以此计算合计拟以现金方式

分配利润64,926,233.75元（含税）。此外，公司于2025年9月完成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，向全

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.37元（含税），合计派发中期现金红利88,972,986.99元（含税）

。2025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总额（包括2025年半年度已分配的现金红利）为153,899,220.74元，占

本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30.42%。公司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。

截至报告期末，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

1、 公司简介

公司股票简况

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

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浙江新能 600032 无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

姓名 张利 王娟

联系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凯旋街道凤起东路8号 杭州市上城区凯旋街道凤起东路8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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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 0571-86664353 0571-86664353
传真 0571-86964988 0571-86964988
电子信箱 ZJNEPE@163.com ZJNEPE@163.com

2、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

（一）2025 年全国电力行业情况

2025 年，全国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，电力供应持续绿色低碳转型，电力消费稳中向好，电

力供需总体平衡。截至 2025 年底，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38.9 亿千瓦，同比增长 16.1%，较“十

三五”末装机容量增加 16.9 亿千瓦，“十四五”时期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年均增长 12.0%。其中，

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容量 12.0 亿千瓦，同比增长 35.4%；风电累计装机容量 6.4 亿千瓦，同比增

长 22.9%；核电累计装机容量 0.6 亿千瓦，同比增长 2.7%；火电累计装机容量 15.4 亿千瓦，同比

增长 6.3%；水电累计装机容量 4.5 亿千瓦，同比增长 2.9%。风电光伏累计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，

近 4 年风电光伏新增装机规模连续突破 1 亿、2亿、3 亿、4 亿千瓦关口。

2025 年，全国发电量 104,166 亿千瓦时，同比增长 4.9%。分类型看，水电发电量 14,635 亿

千瓦时，同比增长 2.8%；火电发电量 61,719 亿千瓦时，同比下降 0.8%；核电发电量 4,814 亿千

瓦时，同比增长 7.7%；风电发电量 11,274 亿千瓦时，同比增长 13.1%；太阳能发电量 11,724 亿

千瓦时，同比增长 39.8%。清洁能源多赛道齐头并进，成为推动能源结构转型的核心动力。

2025 年，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规模再创新高，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 66,394 亿千瓦

时，同比增长 7.4%，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 64.0%，同比提高 1.3 个百分点。从交易范围看，省内

交易电量 50,473 亿千瓦时，同比增长 6.2%；跨省跨区交易电量 15,921 亿千瓦时，同比增长 11.6%，

其中跨电网经营区交易电量 34 亿千瓦时。从交易品种看，中长期交易电量 63,522 亿千瓦时；现

货交易电量 2,872 亿千瓦时。绿电交易电量 3,285 亿千瓦时，同比增长 38.3%。

2025 年，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103,682 亿千瓦时，同比增长 5.0%。从分产业用电看，第一产

业用电量 1,494 亿千瓦时，同比增长 9.9%；第二产业用电量 66,366 亿千瓦时，同比增长 3.7%；

第三产业用电量 19,942 亿千瓦时，同比增长 8.2%；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5,880 亿千瓦时，同

比增长 6.3%。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规模在 2025 年实现两大突破，年度用电量规模首次突破 10 万

亿千瓦时大关，月度用电量规模首次突破 1万亿千瓦时大关。

（二）2025 年全国电力行业主要政策

2025 年 2 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印发《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

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《通知》提出，按照价格市场形成、责任公平

承担、区分存量增量、政策统筹协调的总体思路，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，推动风电、

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上网电量全部进入电力市场，上网电价通过市场交易形成；同步建立支持新

能源可持续发展的价格结算机制，区分存量和增量项目分类施策，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。《通

知》明确，创新建立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，对存量项目，纳入机制的电量、电价等与

现行政策妥善衔接；对增量项目，纳入机制的电量规模由各地按国家要求合理确定，机制电价通

过市场化竞价方式确定。通过建立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，既妥善衔接新老政策，又稳定行业

发展预期，有利于促进新能源可持续发展，助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。

2025 年 2 月，国家能源局印发《2025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。

《指导意见》提出了 2025 年能源工作的主要目标：供应保障能力方面，全国能源生产总量稳步

提升。全国发电总装机达到 36 亿千瓦以上，新增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 2 亿千瓦以上，发电量达

到 10.6 万亿千瓦时左右，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持续提升。绿色低碳转型方面，非化石能源发电装

机占比提高到 60%左右，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 20%左右。工业、交通、建筑等

重点领域可再生能源替代取得新进展。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，绿色低碳发展政

策机制进一步健全。发展质量效益方面，火电机组平均供电煤耗保持合理水平。风电、光伏发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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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率保持合理水平，光伏治沙等综合效益更加显著。初步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，资源配

置进一步优化。

2025 年 3 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5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促进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市场

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。《意见》指出，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

（以下简称绿证）市场建设，是以更大力度推动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，是健全绿色

低碳发展机制的重要内容，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内在要求。《意见》要求，到 2027

年，绿证市场交易制度基本完善，强制消费与自愿消费相结合的绿色电力消费机制更加健全，绿

色电力消费核算、认证、标识等制度基本建立，绿证与其他机制衔接更加顺畅，绿证市场潜力加

快释放，绿证国际应用稳步推进，实现全国范围内绿证畅通流动。到 2030 年，绿证市场制度体

系进一步健全，全社会自主消费绿色电力需求显著提升，绿证市场高效有序运行，绿证国际应用

有效实现，绿色电力环境价值合理体现，有力支撑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，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

面绿色转型。

2025 年 4 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印发《关于加快推进虚拟电厂发展的指导意

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。《指导意见》结合虚拟电厂的发展阶段、在电力系统中的定位

及自身特点，明确了虚拟电厂发展的有关原则。坚持统一认识，明确虚拟电厂的定义和功能定

位。坚持开放包容，健全支持虚拟电厂发展的政策和市场体系。坚持安全可靠，将虚拟电厂纳入

电力安全管理体系并明确安全管理要求。坚持多元参与，鼓励民营企业等各类社会资本结合自身

优势参与虚拟电厂投资、建设和运营。《指导意见》提出，到 2027 年，虚拟电厂建设运行管理

机制成熟规范，参与电力市场的机制健全完善，全国虚拟电厂调节能力达到 2,000 万千瓦以上。

到 2030 年，虚拟电厂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，各类商业模式创新发展，全国虚拟电厂调节能力达

到 5,000 万千瓦以上。

2025 年 4 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印发《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基本规则》（以下简

称《规则》）。《规则》贯彻落实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要求，指导全国电力辅助服务市场

建设，适应电力改革发展需要，与《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》《电力现货市场基本规则（试

行）》共同构筑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三个主要交易品种，标志着三大交易品种的规则顶层设计基本

建立。《规则》共 12 章 67 条，包含总则、市场成员、市场设立、市场品种、交易组织、费用传

导、市场衔接、计量结算、信息披露、风险防控、监督管理、附则。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辅助服务

市场经营主体范围，规范辅助服务交易品种设立流程，健全辅助服务费用传导机制，明确与电能

量市场衔接机制，理清电力市场运营机构职责。

2025 年 5 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印发《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

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从总体要求、加强规划引导、加强运行管理、交易与价格机制、

加强组织保障五个方面明确发展绿电直连项目的具体要求。《通知》指出，绿电直连是指风电、

太阳能发电、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，通过直连线路向单一电力用户供给绿

电，可实现供给电量清晰物理溯源的模式。其中，直连线路是指电源与电力用户直接连接的专用

电力线路。按照负荷是否接入公共电网分为并网型和离网型两类。并网型项目作为整体接入公共

电网，与公共电网形成清晰的物理界面与责任界面，电源应接入用户和公共电网产权分界点的用

户侧。绿电直连项目以满足企业绿色用能需求、提升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水平为目标，按照安全

优先、绿色友好、权责对等、源荷匹配原则建设运行，公平合理承担安全责任、经济责任与社会

责任。

2025 年 6 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《关于开展零碳园

区建设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《通知》指出，建设零碳园区有 5方面重大意义：一是

加快能源绿色转型。要实现“零碳”，园区必须综合采取绿色电力直接供应、科学配置调节性资

源、强化需求侧管理等多种方式，大幅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，这将为新能源供给消纳提供新

模式新实践。二是引导产业深度脱碳。以零碳园区为载体，探索绿色能源制造绿色产品的“以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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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绿”模式，引导传统产业探索深度脱碳路径，赋能新兴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。三是促进区

域协调发展。立足区域产业发展和资源禀赋比较优势，统筹布局建设一批零碳园区，引导高载能

产业有序向资源可支撑、能源有保障、环境有容量的园区转移集聚，有利于相关产业形成合理分

工和良性循环。四是适应绿色贸易规则。当前碳排放要求正逐步融入国际贸易规则和供应链体

系。零碳园区拥有可溯源能源供应系统和全流程碳足迹管理体系，可以帮助企业大幅降低产品碳

足迹、增强“绿色竞争力”。五是打造零碳示范样板。建设零碳园区不仅对碳减排有直接贡献，

更重要的是通过园区层面“零碳细胞”的实践，为碳中和目标下建设“零碳社会”积累经验、探

索路径、打造样板。

2025 年 9 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《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

就近消纳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《通知》针对性完善相关价格机制，破解就近消纳项

目发展难题，更好促进新能源消纳、减轻电力系统调节压力。《通知》要求，新能源发电就近消

纳项目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一是界面清晰，项目的电源、负荷、储能等应作为整体与公共电

网连接，形成清晰的物理界面和安全责任界面，电源应接入用户和公共电网产权分界点的用户

侧；二是计量准确，项目应具备分表计量条件，由电网企业在发电、厂用电、并网、自发自用、

储能等关口安装计量装置，准确计量各环节电量数据；三是以新能源发电为主，项目的新能源年

自发自用电量占总可用发电量比例不低于 60%，占总用电量比例不低于 30%，2030 年起新增项目

不低于 35%。对符合条件的就近消纳项目，公共电网应当按照规定提供接网、供电服务，并按接

网容量保证可靠供电，保障项目在发电不足时仍能安全稳定用电。

2025 年 9 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发布《电力现货连续运行地区市场建设指引》

（以下简称《指引》）。《指引》围绕优化现货市场交易机制、加快完善中长期市场交易机制、

因地制宜健全辅助服务市场体系、研究建立可靠容量补偿机制、打造规范透明的零售市场、完善

市场干预与处置机制、持续提升市场运营能力和强化电力市场秩序监管共八个主题，提出了一系

列市场建设要求，旨在进一步规范电力市场连续结算运营管理、依法维护市场主体权益，建成统

一开放、竞争有序的电力市场体系，为电力现货市场连续运行地区提供指引。《指引》的出台，

将进一步推进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，逐步实现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“自由流动、高效配

置”，为清洁能源更高效消纳、电力商品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流动提供基础支撑。

2025 年 12 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发布《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》（以下简称

《规则》）。《规则》共 13 章 98 条，包含总则、总体要求、市场成员、交易品种和价格机制、

交易组织、交易校核、合同管理、计量和结算、信息披露、市场技术支持系统、风险防控及争议

处理、法律责任、附则。主要修订体现在：一是适应电力市场建设“当前”和“长远”的需要，

纳入跨电网经营区常态化交易、区内省间灵活互济交易等机制，增加结算参考点等要求适应现货

市场发展，系统规范电力中长期交易业务各环节，细化电力市场风险防控要求；承接未来五年中

长期市场发展，增加新型经营主体参与中长期交易等概括性、前瞻性条款。二是做好基础规则体

系“加法”和“减法”的衔接，《规则》将原《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—绿色电力交易专章》

有关内容进行了合并，融入交易品种、交易组织等章节，将市场注册、信息披露、计量结算等已

在其他基本规则里明确的内容进行了删减，强化“1+6”基础规则体系的统筹衔接。三是推动中

长期交易向“更长”和“更短”周期延伸，鼓励开展多年期交易，强化中长期交易“压舱石”作

用；明确中长期连续运营要求，进一步缩短交易周期、提高交易频次，推动按日连续交易，提升

中长期市场灵活性，促进与现货市场的协同衔接。

2025 年 12 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《关于促进电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

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。《指导意见》明确到 2030 年，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

础、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电网平台初步建成。电网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有效增强，“西电

东送”规模超过 4.2 亿千瓦，新增省间电力互济能力 4,000 万千瓦左右，支撑新能源发电量占比

达到 30%左右，接纳分布式新能源能力达到 9 亿千瓦，支撑充电基础设施超过 4,000 万台。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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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35 年，主干电网、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充分协同，贯通各级电网的安全治理机制更加完

善，电网设施全寿命周期智能化、数字化水平明显提升，有效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

各类并网主体健康发展，支撑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。

公司是浙能集团所属的专业从事风电、光伏、水电、氢能、储能等可再生能源业务方向的投

资、开发、建设、运营、管理的综合型能源企业。公司的主要产品是电力。截至 2025 年 12 月

底，公司已并网控股装机容量 690.76 万千瓦，其中水电 113.28 万千瓦、光伏 364.16 万千瓦、

风电 213.32 万千瓦（其中陆上风电 123 万千瓦，海上风电 90.32 万千瓦）。

公司秉承“激水、追风、逐光”的产业发展观，“十四五”以来，积极研究落实国家和浙江

省内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趋势，集中优势资源聚焦重点区域、重大项目、重要合作伙伴，致力于

系统推进可再生能源业务方向的投资开发，按照“实施一批、开发一批、储备一批”的理念，注

重发展与效益的平衡，加快可再生能源项目全面发展，产业分布拓展至全国 18 个省区，为社会

提供优质清洁环保的能源产品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。2025 年 5 月在浙江省国资委关于

“双百企业”2024 年度专项评估中获得标杆评级。

3、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

3.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

单位：元 币种：人民币

2025年 2024年
本年比上年

增减(%)
2023年

总资产 58,658,205,206.05 58,903,064,047.15 -0.42 52,931,409,055.50

归属于上市

公司股东的

净资产

12,812,085,079.49 12,431,604,330.72 3.06 12,097,215,533.52

营业收入 4,876,154,927.31 4,961,309,503.59 -1.72 4,523,417,132.95

利润总额 910,775,899.96 1,000,536,620.65 -8.97 1,108,823,203.32

归属于上市

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

505,929,621.97 566,503,398.38 -10.69 627,154,547.19

归属于上市

公司股东的

扣除非经常

性损益的净

利润

479,610,928.24 497,637,301.21 -3.62 600,905,680.09

经营活动产

生的现金流

量净额

4,500,327,841.70 2,823,767,264.86 59.37 2,460,019,850.71

加权平均净

资产收益率

（%）

4.00 4.61
减少0.61个

百分点
5.78

基本每股收

益（元／股）
0.2104 0.2356 -10.70 0.2731

稀释每股收

益（元／股）
0.2104 0.2356 -10.70 0.27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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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

单位：元 币种：人民币

第一季度

（1-3 月份）

第二季度

（4-6 月份）

第三季度

（7-9 月份）

第四季度

（10-12 月份）

营业收入
1,110,865,229.

94

1,343,985,762.

42

1,400,303,546.

76

1,021,000,388.1

9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净利润
83,928,716.65 207,727,913.44 321,500,126.11 -107,227,134.23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

后的净利润

78,339,407.73 196,581,827.48 313,050,521.26 -108,360,828.23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

流量净额
454,826,425.47 619,866,053.71

2,593,915,216.

33
831,720,146.19

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4、 股东情况

4.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、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

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

单位: 股

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44,989
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78,713

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0
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0

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（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）

股东名称

（全称）

报告期内增

减
期末持股数量

比例

(%)

持有

有限

售条

件的

股份

数量

质押、标记或

冻结情况

股东

性质股份

状态
数量

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

公司
0 1,440,000,000 59.88 0 无 0

国有

法人

浙江新能能源发展有

限公司
0 432,000,000 17.97 0 无 0

境内

非国

有法
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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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

限公司
0 102,813,852 4.28 0 无 0

国有

法人

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

司
1,619,457 12,355,614 0.51 0 无 0 其他

浙江广杰投资管理有

限公司
0 10,822,510 0.45 0 无 0

境内

非国

有法

人

国新国同（杭州）股

权投资有限公司－杭

州微同股权投资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0 10,822,510 0.45 0 无 0 其他

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－中证 500 交

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

投资基金

-3,500 10,616,468 0.44 0 无 0 其他

广发基金－南方电网

资本控股有限公司－

广发基金新起点 88

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

-1,248,500 9,781,410 0.41 0 无 0 其他

丽水市富处股权投资

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

0 9,740,259 0.41 0 无 0 其他

浙江空港资本控股有

限公司
0 9,740,259 0.41 0 无 0

境内

非国

有法

人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

明

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是浙江新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

的控股股东。除此之外，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

否存在关联关系。

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

量的说明
无

4.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

√适用 □不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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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

√适用 □不适用

4.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5、 公司债券情况

√适用 □不适用

5.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

单位:元 币种:人民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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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（%）

浙江省新能

源投资集团

股份有限公

司 2026 年面

向专业投资

者公开发行

科技创新公

司债券（第

一期）

26 新能 K1 244765.SH 2029-03-13 600,000,000.00 1.87

浙江省新能

源投资集团

股份有限公

司 2025 年度

第一期中期

票据

25 浙江新能

MTN001
102585215 2028-12-15 100,000,000.00 1.84

5.2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5.3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5.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

√适用 □不适用

单位：元 币种：人民币

主要指标 2025 年 2024 年
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

（%）

资产负债率（%） 66.79 68.11 -1.94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

润
479,610,928.24 497,637,301.21 -3.62

EBITDA 全部债务比 0.11 0.10 10.00

利息保障倍数 1.82 1.91 -4.71

第三节 重要事项

1、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，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，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

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

2025 年，面对新能源全面入市的政策市场环境变化，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

要讲话和对浙江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坚持稳中求进、以进促稳、先立后破的总基调，

全面落实开发建设和管理提升两大中心任务，顺利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目标。

（一）加快调整发展战略，稳妥推进项目开发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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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围绕能源高质量发展战略，坚持市场导向、提升管理质效，战略指引从“规模扩张”转

向“质量引领”。统筹谋划省内外资源，积极寻求各类开发机会，稳步推进项目建设；新增立项

项目 6个，牵头取得景宁光伏项目开发权，协同取得文成、泰顺、黄岩、临海等光伏项目开发

权，总装机规模 61 万千瓦；加快推进普陀 2 号、象山 4 号等海风项目前期准备；开展基建管理

及收尾项目 11 个，总装机规模 226.88 万千瓦，韩城 10 万千瓦光伏项目、连云港 64 万千瓦光伏

项目和奉化 15 万千瓦光伏项目实现并网目标。做好新兴投资机会研究，积极论证风光同场、绿

电直连、零碳园区、独立储能等新兴业态，主动抢占市场机遇。

（二）逐步深化改革创新，持续建设企业治理体系

公司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核心，把实施改革创新同企业治理有机结合，纵深推进各领域

改革创新。全面提升精细化管理能力，推动制度化、清单化、表单化管理，全年开展管理提升工

作 34 项，完善公司治理体系，深化董事会建设与管理，优化各专委会工作机制，完成企业监事

会改革。成立“人工智能+新能源”工作专班，深化数智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，申报应用场景 21

个，探索构建风机异常预警与健康状态评估系统、研发推进水力发电厂水下环境智能机器人应

用、部署无人机巡检平台等，积极开拓可推广场景应用，为运维工作提供数智化支撑。全年完成

申请专利 10 项。强化投资者关系管理，积极谋划公司市值管理体系建设，连续三年荣获中上协

年报业绩说明会优秀实践。

（三）坚持市场效益意识，稳步提升经营管理质效

为了积极应对新能源“量价齐跌”不利局面，公司牢固树立精益管理理念，坚持以市场效益

为导向，推动经营管理向“集约化、市场化、专业化”转型。落实“过紧日子”要求，推进同类

项目打捆招标；持续开展“一企一策”减亏扭亏专项工作；积极探索集约运维改革，实现 4 家海

风公司统一生产监视管理，甘肃、松阳集控中心建成投运，运维模式从“单站独立运维”向“集

控运行+区域检修”转变。多措并举降低财务成本，完成公司首次发债，全年综合融资成本较上

年末下降 0.46 个百分点。持续跟进国补最新动态，全年累计收回国补 23.16 亿元，较去年同期

增加 189.47%。电力市场交易“保量竞价”，建强交易团队，持续深化中长期、现货、绿电交

易、绿证交易，多元路径拓宽增收渠道。

（四）夯实安全管理基础，持续筑牢本质安全屏障

公司坚持全面安全发展，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工作基础，严格安全检查稽查，全面做好安全

生产和能源保供工作。修订《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办法》等制度，构建“责任可量化、考核可追

溯、奖惩可落地”的管理体系，高效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，全面抓严外包单位安全管理，落

实双重预防机制，推进各类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。通过生产运行指标竞赛与分析，加大缺

陷管理、技术攻关和重点问题跟踪分析力度，帮助电站找准自身短板和弱项，加大极端气候应对

保障能力建设，制定迎峰度夏、迎峰度冬、防汛防台等专项保供方案，确保关键时段能发出电、

发好电。

（五）加强党的全面领导，不断强化政治引领

公司坚持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，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

的重大部署上来，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。健全以学铸魂、以学增智、以学正风、以

学促干长效机制，严格贯彻落实意识形态“211111”工作机制，抓好党员思想武装，抓实职工思

想政治工作。加强特色党建品牌创建，持续擦亮“海上堡垒”“塞上堡垒”“千峡红”等党建品

牌。

2、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，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

止上市情形的原因。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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